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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6�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26-027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海南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业绩说明会

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

加由海南证监局主办，海南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协办举办的“海南辖

区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

时间为2026年5月13日（周三）14:30-17:00。届时公司董事、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5年度

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

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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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股东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36号单一资金信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南海药” ）于2026年1月10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2026年2月5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及5%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聚利 36�号单一资金信托（简称“云南国际信托” ）的通知。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聚利36

号单一资金信托

集中竞价交易

2026年1月31日至

2026年4月30日

6.12元/股 842.73 0.6496

大宗交易 不适用

其他方式

（需明确）

不适用

合 计 - - 842.73 0.6496

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要约收购，减持价格区间为5.71元/股至6.46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万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聚

利36号单一资

金信托

合计持有股份 6,829.55 5.2642 5,986.82 4.6146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6,829.55 5.2642 5,986.82 4.6146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36号单一资金信托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

规定，不存在违规行为。

2、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对云南国际信托本次减持计划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

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云南国际信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云南国际信托出具的《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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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股东南县中香泰食品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南县中香泰食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香泰”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

资价值的认可，计划自本公告披露日起 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6,

000.00万元，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

2、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

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香泰出具的《关于拟增持克明食品股份计划

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南县中香泰食品有限公司

2、湖南克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香泰系其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

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120,975,190股A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36.31%，其中中香泰直接持有公司24,791,120股A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7.44%。

3、中香泰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4、中香泰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可，同时为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和市场稳定，促进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的发展。

2、 增持股份的数量及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

元，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

3、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

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日起6个月内，在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实施。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计划将

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5、增持股份的方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6、增持计划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相结合的方式，其中专项贷款资金占比

不超过90%。

7、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

划。

8、增持主体承诺：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在实施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

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不进行内幕交易、短线交易等行为。

9、其他事项：本次增持股份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期

限的安排。

三、取得金融机构《贷款承诺函》的情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贷

款有关事宜的通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于近日向中香泰出具 《贷款承诺

函》，同意为中香泰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400.00万元的专项贷款，贷款

期限不超过36个月。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市场情况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

或无法完成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

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

化，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有关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关于拟增持克明食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2、《贷款承诺函》。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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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7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崇和路238号远洲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郑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05名，代表公司股份742,513,39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2.454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4名，代表公司股份463,

302,1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69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91名，代表公司股份

279,211,2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850%；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495名， 代表公司股份279,

683,7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248%。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按照议程逐项审议，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742,136,9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3%；反对77,60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298,8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0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9,307,2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4%；反对77,60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77%；弃权298,8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9%。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42,047,2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2%；反对76,90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389,2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24%。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42,042,3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6%；反对81,80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389,2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24%。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2,038,7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1%；反对82,40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392,2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2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9,209,0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3%；反对82,40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95%；弃权392,2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

（5）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41,784,70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9%；反对159,50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弃权569,1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6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8,955,0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5%；反对159,50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70%；弃权569,1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5%。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因本提案涉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关联股东章卡鹏先生和张三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郑阳先生、谢瑾琨先生、梁洪燕女士、章仁马先生、沈利勇先生、林娜女士和黄志强先

生等已回避表决，蔡礼永先生、张云先生、张玉明先生和黄伟先生未参与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因此本提

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79,683,702股。

表决结果：同意278,954,910股，占本提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4%；反对224,806股，占本

提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4%；弃权503,986股，占本提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78,954,91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4%；反对224,80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04%；弃权503,98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2%。

注：若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由计算中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姚毅琳律师、钱卓婷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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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6年5

月6日、2026年5月7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确认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关于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于2026年5月6日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瀚川智能” 变更为“ST瀚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

除，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两个交易日 （2026年5月6日、2026年5月7日）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等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

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2、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年度报告》《关于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

股票于2026年5月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瀚川智能” 变更为“ST瀚川”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披露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5年营业总

收入75,810.5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31.29万元。 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营业总收入为

14,911.4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4.89万元，公司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和《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苏州瀚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蔡昌蔚先生函证核实：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

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

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 也未涉及市场热

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进行核查后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交易于2026年5月6日、5月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公司

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价短期跌幅较大，可能存在价格波动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公司于2026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年度报告》《关于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年度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30日停牌一天，于2026年5月6日起

复牌，自复牌之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瀚川智能” 变更为“ST瀚川”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

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判断。 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完全掌

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022� � � � � � �证券简称：ST瀚川 公告编号：2026-026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达成和解及撤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各方达成和解，案件一撤回起诉、案件二撤回仲裁申请。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案件一为原告（反诉被告）、 案件二为申请人 （反请求被申请

人）。

● 涉案的金额：案件一暂计40,669,400.73元，案件二暂计8,767,731.82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各方已达成和解及撤诉，时代电服与宁德时代已按

照和解协议支付相应货款，合计43,198,304.94元。 公司已于2025年度就相应的应收账款及存货跌价根

据诉讼结果进行调整，截至2025年12月31日，相应的应收账款余额合计为33,916,861.67元，坏账准备

计提金额合计为9,441,545.42元。本次和解及撤诉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并将对2026年度利

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最大程度保障了公司利益，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

结果为准。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瀚川智能” ）诉时代电服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时代电服” ）的案件（原案号分别为【（2025）闽0212民初3874号】和【（2025）闽0203民初16169

号】）因管辖权异议移交至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管辖并合并案号为【（2025）闽0902民初4689

号】，以及公司申请仲裁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德时代” ）的案件【（2025）榕仲

受523号】，以上案件均已立案并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时代电服和宁德时代提起了反诉和反请求。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重大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8）及《关于收到调解书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1）。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及调解情况

基于协商达成一致，各方就前述案件达成和解，签署《和解协议》。 公司于近日收到福建省宁德市蕉

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5）闽0902民初4689号之一】及福州仲裁委员会决定书【（2025）榕仲

决523号】，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准许公司撤诉、准许时代电服撤回反诉；福州仲裁委员会准许

申请人公司撤回仲裁申请、准许被申请人宁德时代撤回仲裁反申请。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宁德时代、时代电服达成和解，并收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5）

闽0902民初4689号之一】及福州仲裁委员会决定书【（2025）榕仲决523号】。 各方已撤诉。

2026年4月， 宁德时代按照和解协议支付5,348,779.95元， 时代电服按照和解协议支付37,849,

524.98元，合计43,198,304.94元。本次和解及撤诉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公司已于2025年度

就相应的应收账款及存货跌价根据诉讼结果进行调整，截至2025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合计为33,

916,861.67元，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合计为9,441,545.42元。本次和解及撤诉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

开展，并将对2026年度利润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最大程度保障了公司利益，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

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海电

子”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6〕423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

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7.19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为7,

900.0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580.00万股，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580.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2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无需向网下发行进行回

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

424.00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96.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6,320.00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天海电子于2026年5月7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天海电子” 股票1,896.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

并于2026年5月1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2026年5月11

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

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天海汽车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6年5

月1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

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

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3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7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3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

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

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

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

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

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7,028,805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89,253,428,000股，配号

总数为378,506,856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37850685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9,981.72089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

数倍，即2,528.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96.00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4,424.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的 70.0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

0.0233760627%，有效申购倍数为4,277.8803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6年5月8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

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6年5月11日（T+2日）公布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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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7日13: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7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7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

号MSD-B1座15层150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周志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68人，代表股份497,930,5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744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457,275,7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0.989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66人， 代表股份40,654,81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52%。

（三）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张竞博和姚童童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87,586,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26%；反对9,656,

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93%；弃权6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202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87,470,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92%；反对9,748,

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78%；弃权7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2025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487,688,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432%；反对8,588,

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49%；弃权1,65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471,033,8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983%； 反对26,

523,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68%；弃权3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9%。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3,758,2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8415%；反对26,523,6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2410%；弃权373,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175%。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制定2026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80,745,8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488%； 反对16,

401,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40%；弃权7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2%。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3,470,24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7304%；反对16,401,9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3444%；弃权782,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252%。

本议案获得通过。

此外，会议还听取了公司2026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和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竞博、姚童童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8日


